
投保须知

一、投保须知：

1、偿付能力

平安健康险 2023 年最近季度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306.07%（23 年 4 季度），最近一期风险综合评级为 BBB（23 年 3 季度），

满足监管对偿付能力充足率的要求。

2、投保地区

全国（除港澳台）。

3、如实告知

请您投保时如实填写投保信息，并对我们提出的问题据实告知，否则我们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解除保

险合同且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4、保单形式

我们为您提供电子保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

其他形式。书面形式是合同书、信件、电报、电传、传真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以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方式能够

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书面形式。电子保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保单承保后，电子保单会发送

到您预留的电子邮箱。请您查阅电子保单时仔细阅读关于“责任免除“的相关条款。若因邮箱录入错误导致您的个人信息泄露，我司

不承担责任。

5、发票获取

如您需要发票，可以关注“平安健康生活”微信公众号或登陆公司官网 http://health.pingan.com/申请获取电子发票。电子发

票是以电子方式存储的收付款凭证，其法律效力、基本用途、基本使用规定等与税务机关监制的纸质发票相同。您也可通过在线客服

申请纸质发票，我们将为您安排快递邮寄。

6、产品说明

1） 保险责任及除外责任：请您关注“保险条款”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尤其是就医的医院范围、医疗费的赔付范围和药品及医疗器

械的购买限制等影响您保障权益的内容。此外，请详细阅读“免责条款说明”，如有任何不明之处请咨询我们的客服人员。

2） 保险期间与保证续保：平安互联网长期（B）医疗保险（费率可调）的保险期间为一年，每 20 年为一个保证续保期间。在保证续

保期间内，我们不因被保险人的身体状况或历史理赔情况而拒绝您的续保申请且本产品的停售也不影响您的保证续保权。保证续

保期间内，如您未明确声明不再续保，本主险合同将自动续保，但您需要在每一个保险期间届满后 60 日内按该保险期间届满时

本保险的费率表足额缴纳应缴保险费，才能继续享有本主险合同提供的保障。

3） 赔付限额及免赔额：根据您选择的保险计划，本产品赔付限额与免赔额可能不同。详见“保险条款”及“保障计划表”描述。

4） 赔付比例：本产品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赔付比例为 100%，但如果被保险人以有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身份投保却在就诊治疗时

未按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有关规定取得医疗费用补偿的，赔付比例为 60%。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金、重大疾病关爱保险金不

适用前述赔付比例，具体以“保险条款”约定为准。

5） 等待期：本产品等待期为 90 天，详见“保险条款”等待期描述。

6） 保险费与投保年龄：您每次投保应缴纳的保费会随着您的年龄增长等因素而变化。



7） 合同生效日：自我们同意承保，并签发保险合同时开始生效，具体生效日以电子保险单所载的日期为准。

8） 投被保险人须有可保利益，被保险人为投保人的关系选择仅限本人、父母、配偶、子女。经配偶父母本人同意，您也可为配偶的

父母投保，如未获取配偶父母同意，存在保险合同无效的风险，影响保险合同效力及后续理赔服务。

9） 本产品不接受特殊职业的被保险人投保，具体参见《特殊职业类别表》。

10） 保单承保后，您可下载“平安健康保险”APP 获取更多服务。

11） 费率可调：“平安互联网长期（B）医疗保险（费率可调）”属于费率可调型长期医疗保险，在保证续保期间内，您续保时应缴

纳的保险费是不确定的，详见本条款约定和产品说明书。

12） 解除合同：自您收到平安互联网长期（B）医疗保险（费率可调）合同电子保险单次日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您若

提出解除本主险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犹豫期后，若您申请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我们退还您本主

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现金价值的计算分两种情况：

（1）本主险合同包含等待期的情况：

如果保险经过天数≤90 天，现金价值=已交保险费×（1-35%）；

如果保险经过天数＞90 天，现金价值=已交保险费×（1-35%）×[1－(保险经过天数-90) / （本合同生效日至保险费交至日的天

数-90）]，经过天数不足 1 天的按 1 天计算。

（2）本主险合同免除等待期的情况：

现金价值=已交保险费×（1-35%）×（1－保险经过天数/本合同生效日至保险费交至日的天数），经过天数不足 1 天的按 1 天计

算。

二、投保声明：

1. 本人已完整阅读并理解以上投保须知及投保险种的保险条款;

2. 本人所提供的信息均属实，如有不实告知，贵公司有权依法解除保险合同，并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

3. 本人同意贵公司通过手机（包括手机短信）、E-mail 适时提供保险信息服务。


